
序言

香港的環境政策現正處於一個分水嶺。自一九八九年以

來，有關政策一直按照《白皮書：對抗污染莫遲疑》所釐訂

的十年計劃，以控制污染為方向。我們必須繼續努力減少污

染，尤其重要的是採取措施以減少車輛廢氣，以及為本港建

設一個妥善的污水處理系統；這些都是為香港締造一個健康

愉快的環境所必不可少的措施。

然而，要為我們本身和下一代建設一個可持續滿足本港

經濟和社會需要的生活環境，控制污染僅是眾多須悉力以赴

的方向之一。我們的經濟活動以及在消費、交通、能源使用

或康樂方面所作的選擇，共同塑造了我們的生活環境。另一

方面，我們環境的質素也影響到本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潛力，

而我們周圍自然環境的狀況，不單影響到我們的生活質素，

亦顯示了整個城市日後的健康狀況。

若要協力為本港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前景，我們必須認識

到本身在經濟、社會和環境所作的種種選擇，其間有 不可

分割的關係。在這本小冊子裏，我們也開始一併探討其他相

關問題，例如資源運用效益、自然保育及較妥善的廢物管理

辦法等。這些重要的因素，加上對污染的控制，都會對本港

的環境有所影響。我們也盡量把釐訂政策的過程解釋得更清

楚。然而，這只是一個開始。這小冊子並未像部門報告般論

述所有關於環境事宜的工作計劃，但已開列了我們將開始實

行的新措施，並闡明了一套有助香港持續發展的環境政策的

發展方向。我們歡迎市民就我們各項工作重點及所介紹的資



料提供意見。我特別希望全港市民都一起參與，共同為我們

的城市、我們的家  ─  香港，創造一個更健康和可持續發展

的環境。

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梁寶榮



改善市區、鄉郊及海洋環境

我們的施政方針是改善本港的市區、鄉郊和海洋環境、

保育我們的天然財產，以及盡量善用資源和物料以減少污染

和廢物，並為本港締造一個更健康愉快的生活環境。

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，我們的目標是：

達致所有水質指標

達致所有空氣質素指標

確保市民得到保護，免受噪音過份滋擾

確保避免產生廢物，而廢物處理的方法符合成本效益、

生及環保原則

改善本港的整體能源效益

保育自然環境和維護生態完整

增加公眾人士對環境的滿意程度，使大部分市民認同環

境情況正在改善，而不是惡化

一



成效重點

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，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

取得成績：

一 找出問題及需要

二 確定解決方法

三 建立理解與支持

四 貫徹或推行解決方法

五 檢討成效

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，分別闡釋以上各個成效重點，

概述我們的主要工作，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標。此

外，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要措施，

並說明負責的機構，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。

二

第三頁

第六頁

第十六頁

第十頁

第二十四頁



整個社會對生活環境造成的壓力不斷轉變，而市民對本

港環境的期望也時有不同。為找出整個社會和人們生活所依

的實際環境的問題及需要，政府進行的工作如下：

留意傳媒報導、與關注團體、學術界和商界接觸，以及

參考區議會、立法會、環境諮詢委員會、能源諮詢委員

會和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的意見，以了解社會人

士的看法；

分析社會人士的意見、學術界及顧問公司的研究、各種

研究和監測報告及其他數據；以及

對為經濟及社會發展目標而訂定的基建及規劃建議，進

行環境影響評估。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：

能否及早找出有關政策建議及發展項目的潛在環境影響，

俾能作出重新評估或實施妥善的補救或補償措施

在對環境問題的留意程度及就市民所關注事項的回應方

面，  公眾人士對政府是否滿意

一 找出問題及需要

三



措施 目標

空氣

確定本港溫室氣體的排放

源、排放量及排放趨勢

在一九九九年內完成顧

問研究，為制定政策方

案提供可靠數據(環境保護署 )*

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跨境

空氣污染情況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四月或之

前開始與廣東當局聯合

進行研究

水

評估是否需要制定計劃，以

控制不同來源而污染海洋環

境的有毒物質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二零零二年完成評估

工作

評估本港由房屋需求而引發

對污水收集基本建設的需求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

年度開始重新評估各項

污水收集整體計劃

自然保育

收集資料供制定保育本港江

豚的策略之用

(漁農處 )

在二零零一年完成一項

有關江豚生態的研究

四

*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



措施 目標

能源效益和節省能源

對引入能源服務公司為政府

內部改善能源效益及節省能

源的構思作出研究

(機電工程署 )

進行初步可行性研究，

並在二零零零年三月或

之前建議日後發展路向

五



措施 目標

總綱

就環境政策的發展發表綠皮

書

(規劃環境地政局 )

在一九九九年發表一份

綠皮書

為環境問題明確定出可能的解決方法，需要就各種方案

作出技術評估。這方面的工作包括考慮法定的管制計劃或標

準，以至委聘外間顧問協助開展大型的基建發展研究。有關

工作還包括評估任何建議對社會、經濟的影響及市民的接受

程度。這又涉及分析有關建議對財政及社會的影響，以及發

表綠皮書或其他諮詢文件以推動市民討論有關建議。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：

能否就提高環保成效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

能否及早訂立補救或補償措施，以緩解政策或發展對環

境造成的影響

二 確定解決方法

六



措施 目標

空氣

就柴油小型巴士使用較清潔

的汽車燃料，進行可行性研

究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就研究的

細則諮詢受影響的行業

研究加強檢驗汽油汽車廢氣

排放的方法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或

之前提出一項廢氣排放

檢驗計劃

制定改善室內空氣質素的方

法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

前制定一套改善室內空

氣質素的計劃

研究使用底盤式功率機檢驗

重型車輛的廢氣排放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之

前推行一項試驗計劃

七

噪音

研究在現有天橋加設隔聲屏

障及隔聲罩是否可行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之

前完成可行性研究，並

在一九九九年擬訂推行

計劃



措施 目標

廢物

研究在香港發展廢物焚化能

源回收設施是否可行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三月或之

前完成廢物焚化能源回

收設施的可行性研究

水

制定全面的基建工程計劃以

改善污水收集基本建設，俾

能停止在后海灣排放污水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

之前完成元朗和錦田

的污水收集基本建設

的檢討工作

在二零零一年年底或

之前完成北區污水收

集整體計劃的檢討工

作

加強處理溢油的應變措施

(海事處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

前制定油污緊急應變計

劃改善大綱

八

自然保育

制定有關濕地保護及補償事

宜的策略

(漁農處 )

在二零零一年年初完

成有關濕地補償方法

的研究

在二零零一年年底或

之前就有關策略提出

建議



措施 目標

制定保護中華白海豚的計劃

(漁農處 )

在二零零零年年底或之

前就保護計劃提出建議

能源效益和節省能源

評估在本港更廣泛採用水冷

式空氣調節系統的可行性

(機電工程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四月或

之前完成初步可行性

研究，以找出所牽涉

的問題和限制

在一九九九年四月或

之前訂定詳細可行性

研究的範圍，以找出

解決問題及消除障礙

的最佳方法，俾能在

東南九龍發展區及另

外兩個選定的區域或

發展區採用水冷式空

氣調節系統

九



三 建立理解與支持

雖然政府利用現有資源，可以解決部分環境問題和應付

部分環保需要，但要解決其他大部分環境問題，不單需要社

會各階層人士改變對環境問題的看法，以及改變其生活習慣，

還需要政府調撥額外資源。為協助香港社會處理環境問題，

政府實施了多項措施，包括發表有關環境問題的白皮書和聲

明，解釋環境政策；為公眾人士和學校舉辦環境教育活動；

向工商團體宣揚環保信息，並提供建議；以及支持由社會人

士舉辦的環保活動和訓練計劃。政府亦不時向立法會環境事

務委 員會 作出 報， 向各 個 條例 草案 委 員會 提 交和 解釋 法

例草案，亦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和解釋有關的撥款申請。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主要成效指標是：市民和立

法機關願意為環保計劃提供多少撥款，以及市民和立法機關

對為環保目標而作出制度方面的改變，給予多少支持。

十



措施 目標

環境管理

要求政府各部門的首長為屬

下部門發表有關環境政策及

具體行動的報告，以及鼓勵

公營機構採取類似措施，從

而在政府及公營機構內就落

實環保原則建立責任明確的

管理體制

(規劃環境地政局 )

由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

財政年度起，所有政府

部門和公營機構，均須

發表環境報告書

爭取社會各界支持施行減少

廢物策略

(規劃環境地政局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初設立

減少廢物委員會

提高市民對「減少廢物綱要

計劃」的認識，並爭取市民

支持該計劃

(規劃環境地政局 )

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政府

推出「減少廢物綱要計

劃」後，籌辦一連串推

廣及教育活動

成立一個計劃去確認那些能

夠達到其減少廢物目標的商

業機構的努力，以鼓勵工商

界採取可以減少廢物及避免

產生廢物的措施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

財政年度推出「明智減

廢計劃」

十一



措施 目標

教育

支援有關環境事宜的公民教

育工作和環保宣傳活動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展開一

個為期三年針對環保

的公民教育計劃以加

強公眾環保意識及爭

取公眾的支持，藉以

應付香港所面對的環

境問題

在一九九九年年中或

之前，提供一個流動

環保資源中心以加強

外展活動

十二

提高學校有效推行環境教學

的能力

(教育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向學校提

供新的環境教育指引，

以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

由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學

年起，每年派員探訪 120
間小學和 30間中學，就

推廣環境教育的政策、策

略和資源向校方提供意見



措施 目標

十三

由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學

年起，每年舉辦 30個在

職教師進修課程，使教師

能獲得推廣環境教育所需

的知識和專業技能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

前，製備環境教育資源

中心所能提供的資源的

資料目錄

籌辦以提高環保意識為目標

的學校活動

(教育署 )

提供所需支援，務求在

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學

年內，使中學的環保學

會數目增加 10%

由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

學年起，每年資助 400
次以學校為單位的參觀

米埔自然保護區的活動

由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

學年起，每年在西貢、

曹公潭和長洲郊野學習

館分別舉辦 27個住宿

戶外研習課程，每個課

程名額為學生 40人



措施 目標

自然保育

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展開一項

為期三年名為「青翠郊野新

紀元」的宣傳活動

(漁農處 )

每年舉辦 60項活動

每年讓 4 000 名市民參

予上述活動

就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的管

理事宜，舉辦更多遊客聯絡

小組會議

(漁農處 )

在一九九九年舉辦 5次遊

客聯絡小組會議

十四

透過印製小冊子和海報以及

舉辦教育導遊活動，推行有

關保護郊野及海岸公園的公

眾教育計劃

(漁農處 )

在一九九九年派發 250 000
本小冊子和 20 000 張海報

在一九九九年舉辦 400次
教育導遊活動

能源效益和節省能源

鼓勵公營和私營機構推行能

源審核調查及能源管理措施

(機電工程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分發資料，

列舉政府在推行能源管理

措施試驗計劃期間獲取的

經驗及已確定的節省能源

範疇

在一九九九年年中或之

前就現有建築物加設善

用能源設施擬備指引



措施 目標

通過香港能源最終用途資料

庫提供更多資料

(機電工程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前

向公眾提供有關香港過往

能源最終用途的基本資料

在購置辦公室設備方面，提

高有關能源效益的意識

(機電工程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前

訂定一個新的辦公室設備

能源效益標籤計劃，並提

供清單，列明初步可考慮

發出標籤的設備

十五

在購置家居設備方面，推廣

有關能源效益的意識

在一九九九年推出自願

性質的乾衣機能源效益

標籤計劃

鼓勵公營及私營機構推行建

築物能源效益工作守則

(機電工程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發出指

引，解釋和協助推行

建築物能源效益工作

守則

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實

施並推廣「香港建築

物自願參與能源效益

註冊計劃」

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

年度為 3個政府部門和

5 個私營機構舉辦 6個
研習班或講座

(機電工程署 )



我們的主要工作是貫徹和推行措施，俾能盡量減低或減

輕人類活動對生活環境的影響，保障公眾健康和改善我們的

環境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，我們須建造新的基礎設施或制定

及執行新法例。同時，我們亦須妥善保養現有的基礎設施，

並繼續執行各項既定標準及管制措施。我們必須繼續解釋各

項計劃的目的，並與社會人士合作，解決推行各項措施時遇

到的問題，以及消除行政障礙，協助私營機構或社會人士推

行有關措施。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按計劃推行的措

施的數目。

四 貫徹或推行解決方法

措施 目標

跨境合作

加強與廣東當局合作保護后

海灣及大鵬灣

(環境保護署 )

對后海灣及大鵬灣的行

動計劃進行每半年一次

的檢討，並跟進經粵港

環境保護聯絡小組同意

的進一步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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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目標

空氣

盡快逐步淘汰柴油的士並以

石油氣的士替代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二零零零年年底或

之前讓所有新登記的

士使用石油氣

把本港現有柴油車輛

排放的粒子數量減少

30%

在一九九九年禁止在香港出

售含鉛汽油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初或之

前，提交所需的法案

加強對排放過量黑煙的車輛

的執法工作

(環境保護署／香港警務處 )

在一九九九年，引進

手提車輛廢氣測試儀

器供警務人員使用，

以加強對排放過量黑

煙車輛的執法工作

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

年度立法會會期內提交

法案，提高對排放過量

黑煙的車輛的定額罰款

制定電單車廢氣排放標準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實施新的

廢氣排放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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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

措施 目標

加強管制損耗臭氧層物質的

處理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推行新計

劃，由化學廢物處理中

心，處理損耗臭氧層物

質

加強對香港空氣質素的監測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於東涌加

設一個空氣質素監測站

對於因存在危害性氣體而影響

職業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地點，

加強視察和執法行動

(勞工處 )

由一九九九年起，每年

進行最少 50 000 次工作

地視察

噪音

減低公路路面的噪音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初或之

前發出減低噪音的指引



措施 目標

減少噪音污染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

年度立法會會期內提交

法案，以管制住宅翻新

工程使用撞擊機動設備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

之前，規定 45%的打樁

活動使用噪音較低的

液壓方法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

之前，規定 45%領有建

築噪音許可證的必要

工程使用噪音較低的

建築設備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

之前，額外為 1 400 個
受新建道路噪音滋擾

達難以接受水平的住

宅單位，統籌安裝隔

音設備

在一九九九年年中或之

前，額外為 600個受現

有噪音源滋擾達難以接

受水平的課室，統籌安

裝隔音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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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

措施 目標

廢物

盡量提高填海及填土工程所

用的公眾填料的數量

(土木工程署 )

由一九九八年年底

起，重新研究所有 在

一九九八年三月前 落

實的公共工程，以 找

出可增加使用公眾 填

料的機會

由一九九八年年底

起，使每年產生的拆

建物料，最少有 80% 運

至公眾填土區使用

在工地以外設置物料分類設

施，以便從拆建廢料中揀出

公眾填料，盡量減少運往堆

填區的拆建廢料量

(土木工程署 )

在二零零零年年底或之

前，完成兩項新建物料

分類設施的詳細計劃

提供合乎環境 生的公眾填

土躉船轉運站網絡，以盡量

減低由陸路長途運送公眾填

料往填海區對環境及交通所

造成的影響

(土木工程署 )

在二零零零年年初或

之前，完成港島區公

眾填土躉船轉運站網

絡的研究

在一九九九年年中，

開始研究在新界或九

龍設置一個公眾填土

躉船轉運站的計劃



措施 目標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在新

界鄉郊地區，包括清理新界

黑點特別委員會確認屬環境

易受破壞的地區及行動區，

加強執法及檢控行動，對付

違例發展

(規劃署 )

由一九九八年年底起，

對於所有投訴違例發展

個案，確保其中 90% 能

於收到投訴後 28天內，

進行調查

為廢物產生者、收集廢物人

士及廢物處置設施營運者，

引入對醫療廢物管理的有關

法律管制及制定工作守則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

前提交有關法案及頒佈

工作守則

根據《巴塞爾公約》最近的

決定，禁止已發展國家把有

害廢物運入或運經香港特別

行政區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

之前實施行政禁令

在一九九九年就禁令

提交法案

強制規定新建私人樓宇必須

設置地方作物料回收之用

(屋宇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提交有關

法案及規例

提倡再使用惰性拆建物料作

有利用途

(土木工程署 )

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

年度鑑定惰性拆建物料

循環再用的範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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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二

措施 目標

水

把所有從本港主要污水處理

設施排放的污水加以消毒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二零零零年年初或之前

完成制訂一項為期十年的

計劃，改善主要的污水處

理系統，把污水的整體含

細菌量減少 99.9%

確定推行策略性污水排放計

劃未來各期工程項目的詳細

工程計劃的有關要求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完成推行

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的

第 III/IV期的工程計劃

初步可行性研究

在二零零零年完成推

行策略性污水排放計

劃的第 II期的工程計

劃初步可行性研究

在城門河開展生化處理及疏

浚工程，以清除污染沉積物

(土木工程署 )

在二零零零年年中完成

設計並在二零零一年開

始動工

自然保育

就環境影響評估中與生態方

面有關的跟進行動、監測以

及審核計劃提供專業技術意

見及支援

(漁農處 )

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

年度成立一個小組，監

察生態紓緩措施及監測

和審核計劃的實施



措施 目標

加強推行郊野公園的植林計劃

(漁農處 )

在一九九九年種植

500 000 棵樹

在一九九九年舉辦

200 次公眾植樹活動

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

在現有政府建築物推行更多

節約能源措施

(機電工程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中展開

一項為期兩年的安裝創

新能源效益器材試驗計

劃，並評估其成效

在新建的政府建築物推行節

約能源措施

(政府產業署／建築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前

為長沙灣政府合署以及在

二零零二年年底或之前為

沙田政府合署分別裝設如

電腦化大廈管理系統、節

省能源的空調及照明系統

等節省能源的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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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四

五 檢討成效

為確保本局的措施在應付環境的需求方面能達到預期效

果，並能因應需要對有關措施作出調整或重新評估，我們必

須不斷監察和檢討所有計劃。這牽涉到訂定適當的成效標準

和須達致的目標、內部審核、以及透過調查或有系統的政策

和計劃檢討，收集公眾意見。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：

定出妥善的衡量成效準則

及早找出任何偏離成效指標或政策方針的情況

措施 目標

空氣

評估現行空氣質素指標是否

妥善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

之前完成空氣質素指

標的檢討工作

在一九九九年作出適

當建議

廢物

檢討法定的廢物處理計劃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展開檢

討工作，並定於一九九九

年完成
(環境保護署 )



措施 目標

水

檢討《水污染管制條例》的

運作及有關的技術備忘錄內

的污水標準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

前完成檢討工作

檢討沿岸發展對鄰近水域的

水質所造成的累積影響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二零零零年年中或之

前就香港鄰近水域制訂

出一套已經更新的水質

模式，並予實施

環境評估及環保規劃

檢討實施《環境影響評估條

例》後的運作情況

(環境保護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中或之

前完成檢討工作

能源效益和節省能源

評估在一九九五年生效的

《建築物 (能源效率 )規例》是

否妥善

在一九九九年年中或之

前，完成對私人樓宇熱

轉移值規定的檢討工作

(屋宇署 )

評估自願性質的家居設備能

源效益標籤計劃的成效

(機電工程署 )

在一九九九年檢討雪櫃

能源效益標籤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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